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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令、公告、苗栗縣南庄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全文(106D005038_106D2000234.pdf

、106D005038_106D2000235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苗栗縣南庄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」訂定公告、令及

自治條例全文各1份，請惠予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暨苗栗縣南庄鄉民代表會第20

屆第5次定期會議決（106年5月31日南鄉代（20）會字第1

060000440號函）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各鄉鎮市區公所、連江縣南竿鄉公所、連江縣北竿鄉

公所、連江縣莒光鄉公所、連江縣東引鄉公所、臺南市西區區公所、臺南市中區

區公所、金門縣烏坵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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